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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5 ～ 1989年 ,莱茵河流域 5个国家耗资 600亿美元 ,用以建设和改进污水处理厂 ,经过 20多年的流

域治理 ,到 1993年 ,莱茵河的 47种污染物中有 38种已削减 50%以上 ,达到了其计划目标值要求。对流域治

理的组织和经验进行了详尽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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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流域概况

莱茵河流域面积 170 000 km2 ,在欧洲仅次于伏

尔加河和多瑙河 ,居第 3位 。河道发源于瑞士境内

阿尔卑斯山 ,自北向南穿越瑞士 、奥地利 、德国 、法

国 、卢森堡 、比利时和荷兰后流入北海。莱茵河全长

1 300km ,其中 880km可通航。河水来源于阿尔卑斯

山溶雪 ,径流年内分配比较均匀 ,最大与最小月流量

的比值为 2 ～ 3。有利的水文条件等因素使其成为

欧洲的航运要道 ,德荷边界年过船 1.5万艘 ,货运量

达1.8亿 t。

2　河道污染 、生态退化以及治理的准备

荷兰因受到北海盐水入侵的影响 ,存在土地盐

碱化问题 ,为此荷兰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治理措施 ,

并有所成效。但自 1850年以后 ,由于莱茵河沿岸人

口增长和工业化加速 ,越来越多的有机和无机物排入

河道 ,氯负荷迅速增加。德 、荷边界鲁比瑟站在 1900

～ 1930年和1930 ～ 1960年期间的监测结果表明 ,氯负

荷连续翻番 ,1930年达120kg/ s ,1960年为250kg/ s(见

图1)。莱茵河含盐度的增加使荷兰感到来自后方的

威胁 ,1932年曾在柏林和巴黎提出了抗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莱茵河流域工业化再度

加速 ,污染进一步加重 。1950年联邦德国 、法国 、卢

森堡 、荷兰和瑞士建立了莱茵河防污染国际委员会

(ICPR)。20世纪 50年代末荷兰拟订了莱茵河水质

标准 ,有关国家曾进行了讨论 ,未有结果 ,但讨论中

却暴露了上下游国家间的矛盾 。上游承认污染对下

游荷兰的影响 ,并表示可为净化莱茵河出资 ,但同时

图 1　鲁比瑟站莱茵河氯负荷

认为荷兰鹿特丹的废水 、海牙及北部大型马铃薯粉

厂的排泄物都未经处理 ,对莱茵河口及北海也造成

了污染 。

1971年秋季低水时期 ,耗氧污水和有毒物质污

染非常严重。由于缺氧 ,所有水生生物均从被污染

的德荷边界附近河段绝迹 ,其实测溶解氧见图 2 ,莱

茵河水完全失去了使用功能 。1971年河道污染的

严重状况使沿岸各国政府和公众舆论震惊。1972

年沿岸各国决定采取专门措施以减少污染 ,指定防

污染国际委员会拟订减少化学污染条约。条约包括

了许多细节 ,提供了消除危险物质和减少污染物的

步骤 、最佳技术或适用办法 ,并明确了排放标准 。但

此标准还要经 1976 年以后委员会中欧盟成员国的

批准 ,同时最佳技术也是随时间而改进和更新的 ,并

非一成不变 ,直到 1986年 ,还只制订了 12种物质的

排放标准 ,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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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鲁比瑟站莱茵河的溶解氧

治理工作刚要开始 ,又发生了一场污染灾害 。

1986年 11月 1日 ,瑞士靠近巴塞尔的山度士化学工

业仓库失火 ,杀虫剂仓库被毁 ,数以千吨计的农业化

学物质和数以万立方米计的灭火用水混和起来流进

了莱茵河 ,其后毒水向下游漫延 ,杀灭了所有生物 ,

数以吨计的死鱼和其他动物尸体被从河中捞出 ,沿

河40座水工程被迫停止从河中取水。山度士事件

再一次在沿岸各国大众中引起强烈反应 。

表 1　德荷边界污染减少情况

类别
Hg

/(t·a-1)

Cd

/(t·a -1)

Cr

/(t·a -1)

Pb

/(t·a -1)

Cu

/(t·a-1)

Ni

/(t·a-1)

Zn

/(t·a-1)

TOC

/(kg·s-1)

O

/(mg·L-1)

P

/(kg·s-1)

NH4

/(kg·s-1)

天然状况 0.7 1.0 240 75 70 250 10.0 0.2 0.3

1972年 99.0 167.0 3627 2000 2018 13800 29 4.4 1.3 1.0

1985年 5.0 9.0 378 441 473 356 2995 13 8.0 1.0 1.4

1993年 2.5 2.8 251 346 314 219 1724 8 10.0 0.5 0.5

1993年削减率/ % 97.0 98.0 93 83 85 88 72 增 56.0 63.0 47.0

河道污染和不适当的人类活动也造成了生态环

境的退化。过去莱茵河干支流渔业兴旺 ,每一城市

均有鱼市场 ,尤其鲑鱼(Salmon)供应充足 ,1885年年

捕捞量曾达25万条 。但在 18世纪与 19世纪之交 ,

由于水力发电 、航运发展和河道渠化 ,再加机械工具

过度捕捞 ,鱼类大量减少 。为河道渠化所造的堰 、坝

使亲鱼不可能到达其产卵区 ,堰 、坝形成的高水位又

改变了产卵区的流速和泥沙沉积条件 ,也影响了鱼

类的回游和繁殖。后来 ,由于阿尔萨斯大运河的修

建和莫赛河段的渠化 ,仅存的瑞士边界巴塞尔上游

和莫赛的少数产卵区也都消失了。荷兰三角洲工程

———封闭须德海的建设以及下莱茵河和马斯河的渠

化 ,更阻止了鱼类的回游 ,至 1940年鲑鱼几乎从全

莱茵河流域绝迹。鲑鱼捕获量的减消过程见图 3。

因此 ,恢复生态环境也是防污染国际委员会的任务 。

3　加强合作 ,促进流域治理

山度士事件发生后 10天 ,即 1986年 11月 12

图 3　德国和荷兰的鲑鱼捕获量

日 ,沿岸各国有关部长就开会讨论。由于瑞士过去

为净化莱茵河做了许多努力 ,会议并未谴责瑞士 ,但

要求通过国际合作采取措施 ,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并

制订了 1987年莱茵行动计划(RAP),明确提出了治

理莱茵河的长期目标。

a.在2000年底之前 ,高档回游鱼类应在莱茵河

重现 ,作为最著名的品种 ,鲑鱼的重现应是一个标记。

b.改善水质 ,使莱茵河只需采用简单净化技

术 ,就可用作公用给水 。

c.减少对泥沙的污染 ,使泥沙不仅可用于陆

上 ,而且入海后对水环境不致产生负面影响。

莱茵河沿岸各国为治理污染进行了长期的努

力 。从 1965 ～ 1985年 ,5 个沿岸国家为改进和建设

污水处理厂就投资约 600亿美元 ,经过处理 ,使工业

和城市废水中有机和无机物浓度减小 。通过采取适

用的最佳治污技术 ,且不断改进和升级 ,使点污染源

及农业和交通之类的扩散源得到了治理。长期的努

力终于取得了显著效果 ,根据 1993年的监测结果 ,

有 38种物质已达到了治理目标 ,但也还有 9种物质

的观测浓度达不到治理目标的要求 。德荷边界至

1993年部分物质的污染削减情况见表 1。

至 1995 年 ,已有 47 种物质比 1985 年减少了

50%,认为达到了治理目标 。

4　流域治理的组织和经验

莱茵河流域涉及 7个国家 ,国际性法律框架对

流域治理很重要 ,有助于处理跨国问题和组织共同

活动 。德国 、法国 、卢森堡 、荷兰 、瑞士在 1950年建

立防污染国际委员会时 ,以 1963年伯尔尼条约结论

作为其法律基础 ,该条约第 2条规定了委员会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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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即组织有关莱茵河污染物品种 ,来源和范围的调

研 ,提出减少污染适用方法的建议以及准备各参与

国之间的协议。委员会还可承担沿岸各国共同委托

的事务 ,据此 1987年委员会承担了恢复莱茵河生态

环境的工作 。1995年莱茵河 、马斯河发生严重洪灾

后 ,委员会又承担了防洪任务 。但监测和采取措施

等具体工作还由各国自行承担 ,委员会只是各国政

府和欧盟(1976年以后)的一个咨询和协商的平台 。

召开委员会的准备工作由各方官员组成的工作组承

担 ,决策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做出 ,主席轮值 3年 ,

为了协助主席 、委员会全体会议和工作组 ,有一个小

的秘书班子。国际委员会组织结构见图 4。

图 4　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组织结构

此外 ,委员会还要与莱茵河航运中央委员会 、康

斯坦斯湖以及跨国支流莫赛和萨尔河防污染国际委

员会合作 。

由于委员会工作有成效 ,受委托的任务增加 。

1994年 12月 ,莱茵河国家部长会议委托其修改伯尔

尼条约 ,以考虑 1992年 3月赫尔辛基协议的内容 ,

并将已有条约和计划加以综合 。由于委员会授权范

围拓宽 ,委员会改名为“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

共同监测 、定期评估也是一条重要经验 。各国

共同精心设计了监测系统 ,以利于增进相互信任和

推动合作评估。通过交流监测数据和工作经验 ,可

以更好地制定政策和措施以削减污染和恢复生态环

境。对计划执行进行定期评估 ,可以了解工作是前

进还是停滞 ,并根据情况适时修改治理目标和措施 。

委员会成立之初就开始进行污染物品种和范围

的调研 ,建立国际性测量网络 ,制订共同的分析方

法 。由于各参与国原采用的测量和分析方法各异 ,

为协调一致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这很重要 ,是客观评

价水质的基础 ,而且可持续的国际合作需要对事实

进行透彻的 、无争议的科学评价 。

委员会曾制订一项以处理家庭和工业废水为重

点的工作计划 ,其中包括了评估治污进程的内容 ,要

求公开主要污染户的名单 ,以便监督和借助公众舆

论促进治污。委员会还编制年度报告 ,对各国削减

污染和恢复生态环境的进展情况进行国际性评估 ,

督促各国不同部门加强措施以全面达到削减污染的

目标。

5　小　结

从莱茵河水环境治理的经验可以看出:

a.在江河遭到严重污染之后 ,治理是一个艰巨

的过程 ,不仅要耗费巨资 ,而且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

其中包括寻找适用的治污技术。治理不是短时间可

以完成的 ,既要抓紧治理又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 。

b.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水环境治理

要有长时间的目标 ,要高标准 、严要求 ,如莱茵河对

河水中 47种污染物提出了削减目标 。治理可分阶

段进行 ,但要不断向高标准前进 。

c.保护水资源和治理污染工作要按流域进行 ,

要在提高对水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重要性认识的基

础上建立共识 ,建立相互信任 ,制订共同行动计划。

还要统一监测和分析方法 ,定期评估 ,不断地将治理

工作推向前进。

d.抓住发生严重污染事故的机会 ,揭露矛盾 ,

提高全社会对水环境治理迫切性的认识 ,以加快治

理过程 ,这条经验无论在国外和国内都是适用的 。

莱茵河是跨国河流 ,水资源保护和污染治理工

作要求国际合作 ,比国内河流和流域的治理工作更

复杂 ,但其经验仍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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